
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政府责任 

——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年会综述 

2007 年 10 月 12 日—13 日，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五届年会在北京师

范大学召开，会议的主题为“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政府责任——当代教育政策与立法的问题

与趋势”。与会者就基础教育与政府责任，高等教育与政府责任，政府、市场与学校的关系，

教育公平、教育的公共性与教育立法、教育政策的制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一、基础教育与政府责任 

与会者认为，政府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责任主体，其职责主要包括统筹规划、政

策制定、经费投入、有效管理等方面。同时，政府教育责任又是有限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处于转型期，职能也在发生变化。 

在基础教育领域，如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对此学

者们着重探讨了流入地政府的责任问题。 

还有学者介绍了国外义务教育领域的政府责任与教育公平问题。分别对日本和加拿大有

关义务教育的政策法规及典型判例进行了分析，以为中国提供借鉴。 

还有学者专门探讨了新义务教育法中的问责制，认为这是新义务教育法的重要创新之

一。并全面介绍了这一制度。 

二、高等教育与政府责任 

与会者认为，随着我国政府与高等学校之间关系的变化，政府的角色的定位问题愈显重

要，“有限责任政府”的理念成为共识。政府应努力成为高等教育发展中改革的主导者、市

场的促进者、经费的支持者和营运的服务者。 

有学者从教育立法的角度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政府角色进行了探讨。认为我国政府

在由单纯的管理型政府向多元角色政府的转换过程中，教育立法的相应趋势是：软法与硬法

混合治理、教育行政行为方式多样化与手段柔性化、对行政相对人进行全面救济等。 

还有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在市场机制的介入下，政府在寻求教育投

入多样化同时，不能转嫁自己维护高等教育公共性的使命。应通过立法强化政府这方面的法

律责任。 

三、政府、市场与学校的关系 

首先必须明确政府在学校教育管理中的定位。有学者指出，政府的基本定位有两方面：

一是服务和保障；二是管理和规范。教育改革中政府应实现四个转变：由管制转变为服务，

权威转变为民主，人治转变为法治，经验行政转变为科学行政。 

市场是影响教育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与会者认为，教育的市场化运作已是不争的事实，

但市场化必须有限。尤其是如何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博弈的环境下保持大学自身发展的

独立性，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需重构政府与大学的关系。与会者认为中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坚持分权与问责相结合、决策权与行政权相分离的原则。高校与政府法



律关系的核心是二者的权力分配问题。 

四、教育公平、教育的公共性与教育立法、教育政策的制定 

转型社会中各种主体利益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而教育法制建设明显滞后于调整的需要，

必须加快教育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有学者认为，教育现代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教育的普及化，

国家有责任建立公立学校体系，提供公平的公共教育服务。 

关于教育政策的制定，有学者认为，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是供给公平而有效的教育政策。

而我国宏观教育决策以精英决策为主，难以保障教育的公益性、教育参与的公共性以及教育

利益分配的公平性。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由于政策内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教育需求的多样性和作为政策

主体的政府的自利性，容易导致教育政策中公共利益的异化。必须完善涉及教育公益性的法

律条款，建立各个利益群体的表达机制、公平的教育利益补偿救济机制、以及严格的政府责

任机制。 

 

 


